研商「不得從事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之行為」公告管制草案第4次公聽會會議紀錄

1、 時間：98年2月24日上午9時30分

2、 地點：本署4樓第5會議室

3、 主席：楊處長慶熙                                      紀錄：謝仁碩

4、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





   

陳清茂

基隆市政府環保局        




    

台北市政府環保局         




  
         陳昭如

台北縣政府環保局          





莊國立

桃園縣政府環保局         


   


         廖美玲

新竹市政府環保局          





 

新竹縣政府環保局          

苗栗縣政府環保局       






邱華烽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         






 

台中縣政府環保局         






劉忠慶

彰化縣政府環保局         

南投縣政府環保局         








雲林縣政府環保局         

嘉義市政府環保局         






鄭思仁

嘉義縣政府環保局         






黃永忠

台南市政府環保局         






林群超

台南縣政府環保局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高雄縣政府環保局          

屏東縣政府環保局          





王妙津

宜蘭縣政府環保局          







花蓮縣政府環保局

台東縣政府環保局          

澎湖縣政府環保局          

連江縣政府環保局

金門縣政府環保局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林世勳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莊玉得 

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殷立山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王大偉

中華民國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



莊弘逸

中華民國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王友本

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郭錦蓉

台灣電子產銷協會





     邱達祖 莊忠良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林秀琴

中華民國綠色陣線協會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台中市新環境促進協會

台灣生態學會

台灣綠黨

財團法人美化環境基金會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綠黨









 

財團法人環保媽媽環境保護基金會

金嗓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世寅

大唐國際影音多媒體科技（股）有限公司


徐凱威

音圓國際（股）有限公司


 莊嘉賓 莊鴻賓 俞敬賢

皇冠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錦宗

點將家企業有限公司






許博信

音覇股份有限公司





  

李春祥
金門電器音響有限公司






邱聰明

雅瑟音響








蔡連水

東國電器公司







潘順詮

中華民國振動與噪音工程學會




余忠和
民眾









孔振相

凱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維

本署法規會








張雅惠

環境督察總隊









環境檢驗所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周禮中
謝仁碩

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




王嘉祥

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

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 
5、 主席致詞：略。

6、 討論：

（1） 本署空保處楊處長慶熙：

1. 對於本公告草案之內容，本署已進行民意調查，亦依據民意調查結果修正相關管制時段。根據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若於室內裝潢施工及使用非營業之擴音設備或音響設備從事歌唱休閒活動前，有張貼公告或告知近鄰時，在裝潢施工部分，有逾八成的民眾會暫時忍受，並有75﹪民眾贊成本署新增本次行為管制措施公告；在使用非營業之擴音設備或音響設備從事歌唱休閒活動部分，也有75﹪的民眾會忍受而不予檢舉，更有81.7﹪民眾贊成本署新增本次行為管制措施公告。而未來對於民眾陳情後，稽查人員如何執行部分，本署將進一步與地方環保單位研商。此外，本法所稱之管制時段為行為管制，然而在非管制時段並非意謂著沒有管制，若在非管制時段仍有擾鄰之情形，環保單位將測量其噪音並予以裁罰。

2. 目前仍有許多單位對於本法案內容有所誤解，本法雖為限制行為之管制，但係針對致妨害他人安寧者，而非強制限制其行為，因此在管制時段內，民眾仍可使用非營業之擴音設備或音響設備從事歌唱休閒活動，只要不妨害到他人安寧即可。至於是否妨害到他人安寧之認定，主要係以民眾有無陳情為主。

（2）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 本會贊成環保署此次公告，惟公告事項文字似有多處不周延之處，建議修改。

2. 第1、2條之說明四內容，建請納入公告條文(即公告條文增為4條)。

（3） 音覇股份有限公司
：
1. 環保署對於管制區劃分並未說明清楚，讓大家以為只是某些區域被限制，然而所訂定的4類管制區其實已包含台灣全島，且草案條文為管制各管制區內所有唱歌行為，表示台灣全島皆被管制，而法規已有相關管制規範，為何要再設一個專門管卡拉OK的，那鋼琴等樂器是否也需訂定相關管制法。噪音管制法立意雖良善，但如此作為之結論將害死大家，且以此種方法剝削人民唱歌自由，是違憲的行為。
2. 之前環保署堅決主張的事情（假日全時段管制），為何今日改變了，你們當時的調查是這樣地堅決，現在不管民意調查樣本是否夠大，讓大家相信與民意一致，裡面也有百分之六十幾不同意你們之前的方法，那今日決定這樣做，是否下次民意調查又與此不同，我自己瀏覽貴署的網頁，大部分的人都反對，為何不檢討自身處理陳情案件成效不彰。
3. 根據憲法23條之規定，中華民國有4種情形，可以用法律限制人民應該有的自由，憲法是所有法律之根本，今天是依據哪一種情形來訂定此行為管制法，且唱卡拉OK之行為非犯罪，不可以設一個特別法來限制它。
4. 貴署97年0716之公告裡面，第2款的說明文之第二點寫著「以禁止行為方式管制非娛樂場所使用擴音設備或音響設備從事卡拉OK等唱歌行為…」，文中已載明“卡拉OK”等字，使業者生意受到影響，且公告內容抬頭亦寫到卡拉OK”等字，故有針對性。
5. 一個法律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尊嚴，若草率弄一個法令，弄得人仰馬翻，就算立意良好，都會損害人民的權利及政府的公信力，且所劃分之4類管制區已包含各縣市的所有土地，在管制時段內禁止包括非娛樂營業場所及各場所從事非營業行為，即營業以外全都包括了，那總統府元旦升旗、跨年晚會、警察局的伴唱機、以及所有國小國中早上升旗唱國歌等，要如何管制。納稅人有義務追求有公義的完整的法律，讓人可遵循的，環保署要限制也應訂得完整，今天已是第4次公聽會了，還訂這麼草率的東西，讓建築師公會看不懂管制區劃分，且第3次公聽會中已有人提出是否能寫得清楚一點。
6. 全台灣有許多種住宅，噪音管制區所區分的4類有很大之不同，應該要分別訂一些東西去管制、管理、或限制，不可一竿子全部都一樣，今天如果日月潭的一個水上人家在唱歌，因為管制區為第一類，他就違法了，這樣做，你要的目的達不到，且豎立很多對政府信心的淪喪，這是對兩邊都不討好，是雙輸啊！
7. 憲法除了4件事，包括(1)防止他人自由、(2)避免緊急危難、(3)維持社會秩序、(4)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才可剝削人民部分自由，環保署應告知是以上述何項因素加以限制唱歌行為，且大法官曾經解釋過與此相似之解釋令，包括憲法第467條解釋、憲法第365條解釋案、及憲法第263條，其已充分說明。在第467條解釋中，要剝削人民自由時，需注意包括適當性、最小侵害性、及比例性原則等，而訂定限制唱歌行為對人民侵害甚大，且一年有一億二千三百四十五萬次之歌唱行為，為了為數較少的陳情案件，不符合其比例性原則；而憲法第365條解釋中，有3件事要注意，包括適合性、必要性、及狹義的比例性原則等，而此法限制了幾十萬人的生計，應加以考量；此外，憲法第263條解釋中，包括正當性、限制手段或其他已有相關法令可執行等，而目前已有噪音管制法，環保署為了怕麻煩制訂此法實為不妥。
8. 噪音管制法第9條第5項已有管制擴音設施，既然已訂定完整的法令，何需另訂特別的加以限制，我想將來鋼琴也會訂一特別的法令，到時誰都搞不清楚是怎麼弄的。
9. 對於管制時間之行為管制，同業一致反對，且在環保署的噪音管制條例中，已規範何謂日間、何謂晚間、何謂夜間，而各管制區對於各時段又有差異，故已有如此完整法令之規劃，為何不用此已完整設計好的東西，因此我強烈建議，此行為管制應予以放棄。
（4） 中華民國振動與噪音工程學會：

日本人口超過一億，一年噪音陳情案件不到2萬件；台灣人口約2,300萬人，一年陳情案件約4萬件，可謂嚴重。之前環保署召開公聽會時，對於假日進行全時段的管制，似乎過於嚴苛，而此次公聽會對於假日管制開放部分時段，甚為合理。此外，環保相關陳情案件每年約有12萬件，包括空氣、水、廢棄物等，並非僅有噪音案件，而環保局人力有限，且稽查人員相當辛苦，應多予體諒。
（5） 本署法規會：

本次公告係依噪音管制法第8條授權，有其依據，而對於憲法層次的問題，在此法未被宣告違憲前，此法皆有效力，而其審查權係由大法官加以審酌。此外，本法案主要涉及公益及私利的問題，因此當有人唱歌妨害到其他人的時候，唱歌這項權利是可被禁止的。例如最近的菸害防制法，在部分地區限制抽菸之行為，即因二手菸有害其他人健康，因此在權力平衡的情況下，當此一行為有妨害其他人權益時，政府有權利訂定法案加以限制，而限制有無過當則需依大法官之解釋加以認定。

（6） 孔振相君：

1. 我想我們大家都是噪音的受害者。

2. 裝潢施工中午的管制時間依貴署的調查報告，民眾希望管制時間為12~14時，希望折衝為至13時30分，因12時休息，吃個飯半小時，休息1小時為健康生理所需，一般民眾及裝潢施工人員皆需要，施工人員有足夠休息，亦有助於工安安全及永續經營。

3. 希望貴署在保護全國民眾的安寧上嚴格把關，讓全國人民可以安居才能樂業，否則民怨多，國力將受損。

（7） 皇冠開發科技(股)：

1. 本來就有行為管制，再立法公告對生產廠商及銷售卡拉OK業者為數萬家之生計，何以維持。
2. 總統都鼓勵全民消費購買卡拉OK，唱卡拉OK紓解壓力並創造經濟奇蹟，今天又立法公告，是否打擊國家及總統威信，傷害更大。
3. 只要針對噪音標準管制，不要針對行為管制，否則可能常會有惡意檢舉，應該是只要不吵到人就可以唱卡拉OK，本次公告只會造成更多糾紛及對立。
4. 為了低迷的經濟，不要再疊床架屋，再增加公告管制，這讓台灣的經濟更慘。
5. 一般記者在報導新聞，皆會選擇性報導，容易造成大眾之誤解也帶來無謂之對立抗爭，如這次新聞記者在報導此次公告時，直接使用禁止唱卡拉ok當作標題，讓民眾產生誤會。
（8） 台北市環保局：
1. 台北市以住商混合型態為主，因此對於此次公告內容中限制第三類管制區內住宅之部分，未來在執行上需有充足之配套措施。
2. 另外針對民眾惡意檢舉部分，建議署裡面在未來公告後，於召開稽查技巧之相關會議上能有解決之對策。
（9） 苗栗縣環保局：

目前苗栗縣在管制區劃分部分，屬於都會區者如苗栗市、竹南鎮等依區域劃分，而水庫區等較偏僻之區域則依村里為單位加以劃分，至於劃分之原則係依環保署訂定原則加以辦理。

（10） 全國室內設計公會：

1. 請將本行為法草案修訂完整後，再函送各公會。

2. 因行為法的實行後，將會造成很多行業及公共的損失。

3. 因原本已有很多法令限定，是應該落實由業者的共同會聯合制定，自然會合理及減少很多抗爭。

4. 請貴署予各會合訂一套方案。
（11） 金嗓公司：
1. 中南部都利用中午12~14點宴請唱歌，如行為禁止會有民怨，執法無法執行

2. 如有惡意告發者，環保署人員將無法執行。

3. 人民有唱歌權利，不可用禁止行為來限制。

4. 噪音管制法已確實落實，不需特別訂定此法加以限制卡拉OK。

5. 本人反對針對性的，直接針對卡拉OK，故建議暫緩此法。

（12） 音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 剛剛有人以抽菸條例來引述唱歌的現象有些不貼切，抽菸會得癌症，但尚未有醫學記載唱歌會得口腔癌，我們希望樂見環保署這次公聽會結束之後能夠帶來我們這些生命垂危、苟且偷生的產業，留下一道生存下去之曙光，我們大家無法接受環保署所定的行為法字眼。
2. 環保署草率的通過管制條例，將造成亂象、糾紛，未來將形成隨時隨地到處亂檢舉，環保署也將會是見到影子就開槍。

3. 舉例－－屋內有蟲鳴如蟋蟀、狼犬叫聲、汽車防盜器鳴叫、鄰居或者樓頂住戶晚上沖馬桶之水聲、睡覺打呼聲、廟宇神壇的誦經聲、有人往生放大悲咒等諸如此類的現象，那不就都能拿出來成為檢舉之列呢？我們希望環保署的訂定標準與原則應是點到為止，好比農夫之稻田放鞭炮，目的為嚇走麻雀，而非舉槍射殺。

（13） 本署空保處：

1. 本署於民國87年噪音管制法修正時，曾有列一些行為法，包括裝修施工、彈奏樂器等，不過當時在立院未通過。然而地方環保機關可依其轄區內噪音陳情特性，訂定管制對象。

2. 噪音管制法與其他環保法規在裁罰部分有不同之處，其他環保法規經稽查有污染之虞時，即予裁罰；而噪音管制法經稽查有噪音產生時，會先勸導改善，並給予改善期限，經複查仍未改善時，始予裁罰，因此噪音管制法較具彈性。

3. 經前次公聽會之討論，針對第三類噪音管制區內住宅部分，雖然地方環保單位在稽查上會增加其困難度，但仍須保障住商混合區內住宅之安寧，因此仍須納入行為管制之範疇。

4. 本法案並非僅針對卡拉OK，而是包括使用擴音設備及音響設備從事唱歌之行為，卡拉OK僅為其一部分，實際包含之範圍更大。此外，對於業者提到的囍宴部分，其卡拉OK屬於營業用的，因此有其管制標準，使用時符合管制標準即可，故未有行為限制之虞。

（14） 全國商業總會：
本草案公告事項第二條立法精神可嘉，唯針對性太強，此致造成電器音響業者反彈，建議第二條用詞重新修正，將「擴音設備或音響設備從事歌唱之行為」改為「廣泛性侵害噪音」之用詞。例如以吹、彈、敲打、演奏樂器等歌唱行為，即應符合噪音防制的精神，這樣亦不會造成針對性之誤會。

（15） 台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

是不是應該訂一個大於40分貝的噪音管制條例，明列於條款內行為大於環境噪音，不能處罰。此外，吾等嚴重反對此行為管制法之設立，僅需嚴格執行噪音管制法即可。

（16） 中華民國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我代表全國電器業者同意噪音管制法，但不同意以特定的方式來限制擴音設備或音響設備從事歌唱之行為，特此申明，故堅決反對此法的公佈。

（十七）  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公會：

1. 就「營建工程」之噪音管制，係依噪音管制法第9條規範之，其於一定噪音標準以內者，係屬法所允許之行為，爰其與同法第8條所「禁止」者究屬不同範疇。

2. 另查本次會議草案規範對象為居住使用中建築物之裝修行為，其與「營建工程」施工中建築物之「室內」施工行為應予區別：前者適用噪音管制法第八條，後者適用同法第9條。

3. 本會爰就草案公告事項一，建議增列以下畫底線之文字：
一、下列管制區、管制時段內，除適用本法第九條者外，於室內以手持工具………之行為。

7、 結論：
（1） 針對與會代表所提本案條文內容法制用語意見，本署將酌予修正。

（2） 另中華民國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所屬會員所提之意見，本署將參考修正並另安排時間討論。

8、 散會：上午11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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